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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合約違約條款，我國國民王厚敏發出電子郵件解除與孫銀龍財務顧問協議書。 

二、簽約投資人孫銀龍在 2012 年 7 月被其出資人控告詐欺，於 2012 年 8 月與十多名相關人士

被深圳市經偵局拘捕到案。經偵局於今年 5 月提問孫銀龍時，孫銀龍提出一封由他自己撰

寫未發出的電子郵件草稿，轉而指控我國國民王厚敏夥同詐騙。此不實指控，讓王君於今

年 5 月 28 日被四川省營山縣公安局拘捕，隨後遞送到廣東省深圳市看守所，迄今已三個多

月。 

三、此投資案乃王厚敏君根據基金會暨定程序處理，並按照雙方所簽訂的合約行事，毫無詐騙

或不法行為。孫銀龍無法提出任何實證，然而王君卻因一人片面之詞的指控而遭拘留了。

王君的律師已收集了八十封的往來電子郵件以及其他相關證據，送交深圳市檢察院，這些

證據足以證明王厚敏的清白。 

四、我國國民王厚敏長期局住在深圳，遭此冤獄，王君家人十分擔憂其身體及精神狀況，建請

海基會介入關切此案，安排家人與王君會面，並敦促深圳市法院、檢察院暨經偵局積極公

平的審理，以期案情水落石出，讓王君無罪開釋並能及早返回台灣。 

（六十九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追討中國青年救國

團等單位占有國有房地，遲遲未有成果，似有怠忽職守之嫌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中國青年救國團占用台北市松江路志清大樓房地，國有財產署要求返還占用房地，並追討

使用補償金近九千萬元。根據統計，救國團占用志清大樓土地，公告現值約六．六億元，

在遭占用的北市國有地中排名第三高。據了解志清大樓由教育部出資興建，所有權應屬於

國家，目前國產署持分志清大樓土地約五○三坪、建物約五五七五坪，救國團及中央通訊

社使用該大樓則約二七八八坪。 

二、在遭占用的北市國有地排名第一的是北市府占用環河南路一段道路、高架橋下土地出租攤

位，面積約○．四九公頃、公告現值達十．六億元，已協調北市府辦理撥用，由於北市府

出租獲利，因此也將追討使用補償金。而國有土地撥用有一定之規範，台北市為何能撥用

土地出租獲利？行政院應提出說明。 

三、至於排名四、五名的占用大戶，都是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（中華救助總會捐助成

立），分別占用虎林街一二○巷二七○號及基隆路一段三十五巷七弄一之四號，面積均約

○．三六公頃，公告現值分別為五．六億及五．四億。 

四、目前國產署經管房屋四九六四棟、遭占用七七六棟；經管土地一四七萬多筆、面積二十一

萬多公頃，遭占用三十四萬多筆、面積二．八萬公頃；國有財產署應該立即加強清理占用

，追討使用補償金。 


